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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1 西方理论

近来，西方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与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 

理论相结合，兴起构式语法化理论。它主张形义平等，二者兼顾，尤重结构历

时变化中意义与形式的动态互动。（参见Goldberg 1995：4；Bergs & 

Dieward 2008：24；Bybee, Perkins and Pagliuca 1994：20；等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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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研究侧重句法的不足。

本文站在构式语法化理论上，侧重语义，兼顾形义，从“形义互动”的新视

角观察“为”、“教”、“给”类被动构式的发展，以启发形义互动的汉语构式语法化

研究。

1.2 汉语事实

正如其他汉语历史句法研究，“为/教/给”类被动式1)历时变化研究没有很好

兼顾形式与意义。它偏重考察句法形式本身，往往忽视意义及其与形式层面的

互动。这种思路下，学者大多认为三种被动式的发展路径不同，甚至路径本身

也存在争议。2)

如果把构式发展中的语义层面（主要指语义框架）也平等地考虑进来，我

们会问：三种被动式的语义框架发展有无共性？如果有，那么三者的语法化可

1) 据江蓝生（1999），三种被动式主要是按照被动标记的来源分的。来源于“成为”义动词

的被动式主要是“为”类被动式；来源于使役动词的被动式主要有“教（交、叫）”类、

“让”类被动式；来源于给予动词的被动式主要有“给”类、“与”类被动式。本文选取各类

的代表来研究：“为”字式、“教”字式和“给”字式。

2) 关于三种被动句式的前人研究成果简述如下：

关于“为”类被动句式的发展：尚有争议。有观点认为它早期是助动词为“为”的被动句

式。（见王力 1957）有观点认为它来自动词为“为”的指称式，是指称式转变为陈述式

的结果。（见董秀芳 1998；姚振武 1998，1999）有人反对。（见岳中奇 2012）有的

认为它来自多义动词“为”的各种简单句式。（见林序达 2009：518-526）有的认为它

来自“为”作为目的介词的简单句式。（见石毓智 2005）

关于“教（叫、交）”类被动句式的发展：大多数认为它来自于使役句式，后来在一定的句

法和语义条件下发展为被动句式（见太田辰夫2003[1958]：229；江蓝生1999；蒋绍愚

1994，2002，2004；冯春田 2000：611-613；石毓智 2005；李焱、孟繁杰 2012）。

有观点认为使役句式前还有一个给予句式的阶段。（殷国光、龙国富、赵彤 2010：30

2）

关于“给”类被动句式的发展：大多观点认为它来源于给予句式，后来发展为使役句式，

随后发展为被动句式。（见江蓝生1999；蒋绍愚1994，2002，2004；冯春田 2000：

607-609）有观点认为它不经过使役句式而直接由给予句式发展为被动句式。（袁宾 

2001；石毓智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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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看成一种被动构式的语法化过程，共同的语法化路径又是什么？如果是，那

么反映出的语法化规律又有哪些？

1.3 基本观点和框架

本文尝试解答1.2提出的问题。

基于构式语法观，本文把“为”、“教”、“给”类被动式看成构式，并从句法

形式和语义框架两方面给它定义如下：被动构式是被动语义框架与被动句式的

匹配体；语义框架是受事把自身处置权转移给施事，任凭他对自己支配3)；句式

是“名词1+为/教/给+名词2+动词”。

本文主要观点如下。要兼顾各语法、语义、语用等各层面及其互动来研究

语法变化，可优先考虑句法层和语义层，即形义。三类被动构式语法化虽然不

同时代，但是可归为同一种被动构式的形义互动式的语法化过程：三者拥有共

同的语义框架、句法形式变化模式；语法化主要表现为形义交相追逐式地渐

变；句式变化的复杂性和不一致性不能充分说明三者异源，而可能是普遍复杂

的形义互动状态的反映。

本文第二部分介绍相关理论，第三部分说明三种构式的句式变化具有共同

的发展模式。第四部分分析忽视的三种被动式共性变化现象——语义框架变化

模式。第五部分梳理三类被动式普遍存在的语义框架与句法形式之间互相作

用、交逐互动的复杂动态过程。第六部分归纳形义互动体现的语法化规律。第

七部分是结论。

3) Andrews（2007：137）定义了“施事”、“受事”语义角色，幷把它们与经历者、接受者

等其他语义角色区别开。本文认同Andrews给施事和受事下的定义，幷把它们与本文论

及的转移者、接受者、致使者、受使者、评价者、被评价者等语义角色区别开。详见第

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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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构式语法化理论背景

本文的构式语法理论模型是Croft的激进构式语法（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Traugott也表示，用Croft（2001）的激进构式语法来研究语法化

问题比较合适。（Traugott 2008：242）她还以Croft的研究方法研究了英语一

种具体构式的语法化问题。（见Bergs & Dieward 2008：23-45）包括Croft、

Traugott、Goldberg在内的一批构式语法和语法化学者对构式语法化的形义互

动性提出了理论论述。本部分简介之以作为本文的理论前提。

2.1 形义兼顾：形义的共时匹配与互动发展

构式语法和语法化都为了解决“形式语义对”的问题。（Traugott 2008：

242）

构式语法理论认为，构式是形式和意义的匹配体，形义平等地紧密关联，

不可分割。（Lakoff 1987：467；Langacker 1987/1991；Goldberg 1995：

4）形义匹配形成稳定、典型的构式。语义、句法、语用、语音、功能等各层面

界限模糊，相互作用。（Croft 2001）

构式的形义匹配需加上语法化的时间维度。4) 具体来说，形义虽然单向协

同发展，终匹配而形成稳定构式，但是二者发展不常是平行同步的，一般表现

为“形变滞后”和“意义滞留”两种。（见Hopper 1991；沈家煊 1999）形义不匹

配推动语言发展，以求形义再匹配；语言发展使形义不匹配。可见，形义不对

称发展（相当于形义交逐互动发展）与形义的共时扭曲关系（相当于形义不匹

配）互为因果。（见沈家煊 1999）总之，构式语法化常是一个形义“匹配—不

4) 例如，语法化学者假设，语法单位的历史变化集中表现为意义和形式之间动态的协同变

化。（Bybee, Perkins, and Pagliuca 1994：20）语法化过程包含各种语法参数的综合

考量。（Lehmann 1995 [1982]: 124）最新的观点也认为，历时语法化研究中应该充

分考虑Croft（2001）说的语义、句法、语用、功能等各种语法层面之间的相互关联。

（Traugott 20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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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匹配—……—匹配”交替循环的渐进过程。

那么，构式语法化研究要兼顾形义，注意二者动态互动，应区分构式的共

时各形义层次和历时各层次的渐进阶段。（Traugott 2008：249）即表现构式

变化的渐变性。（Lichtenberk 1991：39；Bergs & Dieward 2008：32）

例如，“为”、“教”、“给”三类被动构式的发展是形义互动、交逐渐进过

程。大多时期，形义不匹配，或者形式不很好表达语义框架，或者语义框架或

句式存在歧解；大致只有三个短暂阶段是形义匹配的稳定、典型的构式时期，

即作为源语法化项的双及物构式、作为语法化最终产物的被动构式以及二者之

间的使役构式，它们较为稳定，易留存后世。形义不匹配时，落后方会变化，

来追赶先进方，以求双方再匹配，形成稳定构式；形义匹配时，语言创新又使

一方率先变化，形义再次不匹配：就这样，形义以“匹配—不匹配—匹配—……

—匹配”的循环方式渐变、单向前进。总之，被动构式的语法化过程中，形义互

动，不断交相追逐，最终形成形义匹配的被动构式。

2.2 构式语义的表述

Goldberg（1995：48-49）认为，构式的意义可以通过一组论元角色的清

单来表达。本文把这种论元结构看成语义框架。例如，双及物构式的意义一般

可表达为：致使-收到<施事，接受者，受体5)>，施事把受体的领属权自愿转移

给接受者。使役构式的意义可表达为：致使-行动<致使者，受使者，受体>，致

使者把行为自由权转移给受使者让他对受体做某事。

论元角色的名称是随着动态语义情景来确定的，没有理论重要性。

（Goldberg 1995：49）所以，为了突出构式的历史承继关系，本文选择统一名

称来指称涉及的论元角色。例如，双及物构式、使役构式、名誉权转移结构、被

动构式的语义框架统一为“权利转移”，论元角色统一以权利转移的情景命名。

5) 英文为theme，有多种翻译，如受事、主题、客体（刘丹青 2001）等。本文翻译为受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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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双及物、使役、被动：被动构式共同的句式变化模式6)

“为”、“教”、“给”被动构式的句式变化很复杂，也不尽相同，但是，都经

历过三种句式变化模式：从双及物句式到使役句式，再发展为被动句式。以下

分别举例表述。对句式更详细的分析见第四部分，更多的例证见第五部分。

“为”类。双及物句式西周时期已出现。如：

（1）取彼狐狸，为公子裘。（�诗经ㆍ豳风ㆍ七月�）

使役句式同期也已出现。如：

（2）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周易ㆍ井�）

（3）其为后世昭前之令闻也。（�国语ㆍ鲁语上�）

被动句式在战国晚期出现。如：

（4）夫直议者不为人所容，无所容则危身。（�韩非子ㆍ外储说左下�）

“教”类。双及物句式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如：

（5）教之以义方。（�左传ㆍ隐公三年�）

使役句式在魏晋时期比较成熟。如：

6) 本文的句式和构式（construction）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构式是形式与意义的匹配体。

在本文中，句式大致只相当于构式的形式部分，构式的意义部分大致相当于语义框架。

特定的构式由特定的句式和特定的语义框架匹配而显现出来。而同一特定句式可以与不

同的语义框架相结合（不一定匹配），同一特定语义框架也可以与不同的句式相结合

（不一定匹配），相互匹配者才叫构式。例如，双及物构式是由双及物句式和“领属权

转移”语义框架相匹配才产生的，双及物句式与其他语义框架结合不能匹配，也就无法

显现出双及物构式。使役构式是由使役句式和“自由权转移”语义框架相匹配才产生的，

使役句式与其他语义框架结合不能匹配，也就无法显现出使役构式。例如，由于不匹

配，使役句式与“领属权转移”框架结合就不会显现出使役构式，如例（121），与“名誉

权转移”框架结合也不会显现出典型的使役构式，如例（100-107）。被动构式是由被动

句式和“处置权转移”语义框架相匹配才产生的，被动句式与其他语义框架结合不能匹

配，也就不会显现出被动构式。例如，由于不匹配，被动句式与“名誉权转移”框架结合

就不会显现出典型的使役构式，如例（108-110, 146-148）。“处置权转移”框架与非

被动句式结合也不会显现出被动构式，如例（72-73）。总之，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构式

而不是句式的语法化，意在突出语法化过程的形式与意义的互动性，强调历史语法研究

中要兼顾形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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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教人啖一口也，复何疑？（�世说新语ㆍ捷语�）

被动句式在元代成熟。如：

（7）懒共贤争，从教他笑，如此只如此。（朱敦儒 �念奴娇�）

“给”类。双及物句式在上古时期已经出现。如：

（8）我尽出善马，恣所取，而给汉军食。（�史记ㆍ大宛传�）

使役句式在宋元出现。如：

（9）左右蒙圣旨，将皇后尸首埋。给皇后腕上带着琼瑶宝钏，咸皆埋了。

（�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见志村良治 1984）

被动句式清代出现。如：

（10）如今请四姐收令，却要有这口字，休再给这丫头笑话。（�野叟曝言

ㆍ正字卷九�）

四、权利转移：被动构式共同的语义框架变化模式

语义框架表现情景。该语义框架表示权利转移的情景，权利转移者把权利

转移给权利接受者，让接受者对受体做某事。各阶段框架均可概括为：

（11）权利转移<转移者，接受者，[受体]>7)

其中，四阶段都含权利转移者和权利接受者。至于受体，第一阶段一般

有，第二阶段可有可无，三、四阶段一般没有。

四阶段转移的权利不同。根据出现先后（也是权利由低级到高级），权利

依次为：

7) 这一论元结构表达式是从以下四种语义框架中归纳概括而来的。双及物构式的语义框架

是领属权的自愿转移，见Goldberg（1995：33，90）、张伯江（1999）等。如果双及

物构式的语义框架可以写成：致使-收到<施事，接受者，受体>，使役构式的语义框架

可以写成：致使-行动<致使者，受使者，[受体]>，见牛顺心（2008）、朱琳（2011）

等，那么，“名誉权转移”框架可仿成：让-评价<评价者，被评价者>，“处置权转移”框

架可仿成：被-处置<受事，施事>。进而，四种语义可假设归一：权利转移<转移者，接

受者，[受体]>。这是否合理，是否可在其它语言验证，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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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领属权→自由权→名誉权→处置权8)

四者逐步轮替成被动构式语义框架。具体说，受消极被动语境压逼，转移

的权利越来越大，那么，权利转移者因自身让渡的权利逐步变大而逐步处于被

动的受事地位，权利接受者则会因得到的权利逐步变大而逐步处于主动的施事

地位。当转移者让渡给接受者的权利是自身的处置权时，权利转移者即为受

事，接受者即为施事，语义框架即为被动构式的语义框架。

每种语义框架都由一种或几种不同句式来表达。语义框架的论元角色必须

在句法上得以侧重、表达。（Goldberg 1995：48）所以框架的三个论元角色在

各句式中依次由从左至右的三个直接语法功能项（就是主语和宾语，介词宾语

除外）表达，从左至右表达为：

（13）名词1、名词2、名词3

本节讨论四种接替的语义框架以及所在的典型构式。“为”“教”“给”三式分

别举例。三式语义框架变化虽然不同代，但是例子按模式阶段统一归类；各式

例子的阶段次序各自符合时间顺序。

3.1 领属权转移 <转移者，接受者，受体>

该“转移者”亦称施事。领属权一般是受体的，在“为”类框架中也可以是转

移者自身的。构式义：名词1把名词3的领属权自愿转移给名词2，让名词2拥有

名词3。

与之匹配的典型句法形式是双及物句式9)：

8) 这四个演进阶段的提出，受到了双及物构式的语义框架的启发，并根据大量用例归纳出

来，也是对前辈学者既有概括的发挥，还参考了法学关于权利的分类体系。具体来说，

如果双及物构式的语义框架可以概括为一种人的基本权利的转移，那么使役构式、被动

构式等的语义框架也能这样概括。邢福义提出一种与名誉权转移有关的承赐型被动句

（邢福义主编 2006:374-396），启发本文设立名誉权转移阶段。

9) 张伯江（1999）区分了双宾语结构和双及物结构，认为前者是分解视点，后者是整体视

点，并舍前者取后者。本文从构式语法理论出发，把语义框架和句法结构看成一个有机

的形义整体，赞同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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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名词1+为/教/给+名词2+名词3

框架与句式匹配，形成双及物构式。如：

（15）取彼狐狸，为公子裘。（�诗经ㆍ豳风ㆍ七月�）

（16）教之以义方。（�左传ㆍ隐公三年�）

（17）我尽出善马，恣所取，而给汉军食。（�史记ㆍ大宛传�）

其他句式虽也可表达这种语义框架，但不完好匹配，如使役句式、各种歧

解句式。

3.2 自由权转移 <转移者，接受者，[受体]>

该“转移者”也称致使者、使役者（causer）。“接受者”也称致使对象、受

使者、被使者（causee）。“受体”是接受者的行为对象，不必须。构式义：名

词1把行动自由权自愿或不自愿地转移给名词2，致使/让名词2[对名词3]做某

事。

典型句式是使役句式：

（18）名词1+为/教/给+名词2+及物动词+名词3 或

名词1+为/教/给+名词2+不及物动词。

框架与句式匹配，形成使役构式。如：

（19）其为后世昭前之令闻也。（�国语ㆍ鲁语上�）

（20）公教人啖一口也，复何疑？（�世说新语ㆍ捷语�）

（21）芳官连要洗头也不给他洗。（�红楼梦� 第五十九回）

其他句式虽可表达这种语义框架，但不匹配，如被动句式和各种歧解句

式。

3.3 名誉权转移 <转移者，接受者>

该“转移者”亦称被评价者、评价内容。“接受者”亦称评价者。受体即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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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以无。构式义：名词1把自身名誉权不自愿地转移给名词2，让名词2评价

他。

表达的句法形式有多种，如双及物句式、使役句式、被动句式以及各种歧

解句式，幷无匹配的句式。但是，句式一般依次包含名词1、名词2和心理评价

动词/名词“笑”、“辱”等。总之，形义不匹配是这一语义框架不同于其他三种之

处。如：

（22） a. 战而不克，为诸侯笑。（�左传ㆍ襄公十年�）

b. 今君疾病，为诸侯忧。（�左传ㆍ昭公二十年�）

（23） a. 五月贩鲜鱼，莫教人笑汝。（�寒山诗ㆍ养子�）

b. 我这里着眼偷瞧，教人耻笑。（�元曲选ㆍ争报恩�）

（24） 如今请四姐收令，却要有这口字，休再给这丫头笑话。（�野叟曝

言ㆍ正字卷九�）

例（22a）中，名词1是省略的“我军”，是转移者；名词2是“诸侯”，是接受

者；“笑”是心理评价义的名动兼类词。例（22a）是双及物/被动歧解句式，例

（22b）是双及物/使役歧解句式。例（23a）是使役句式，例（23b）、例（24）

是被动句式。

这是形成被动构式的必要阶段。因为：1. 论元数限定为二，与被动构式同。

2. 权利限定为转移者自身的，与被动构式同。领属权、自由权不限定为自身。所

以一般地，转移者成为接受者的行为对象，即受体。这样，语义框架初步具备被动

构式的施受关系。3. 转移方式限定为不自愿，与被动构式同。4. 语用色彩限定为

对转移者来说的消极。不自愿转移权利就是剥夺权利，框架总含有对转移者来说的

强烈的被动、不自愿、不幸意味，具备了被动构式的主观特征。5. 没有与之完好

匹配的句式。所以，形义易于变化，推动形义发展为被动构式。

3.4 处置权转移 <转移者，接受者>

即被动构式语义框架，与被动句式匹配而成被动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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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转移者”亦称受事（patient），“接受者”亦称施事（agent）。受体与转

移者同，所以无。构式义：名词1把自身处置权不自愿地转移给名词2，让名词2

支配他。

典型句式是被动句式：

（25）名词1+为/教/给+名词2+及物动词

框架与句式匹配，形成被动构式。如：

（26）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史记ㆍ匈奴列传�）

（27）狂客被歌酒迷，好花教风雨僝。（朱有敦 �黑旋风仗义疏财�）

（28）那些没丢的，也给海水打滥了。（�百姓官话�）

例（26）中，名词1是“李广”，是处置权转移者，即受事；名词2是“胡”，

是处置权接受者，即施事；“败”是动词。其他句式虽也可表达这种语义框架，

但不与之匹配，如各种歧解句式。

3.5 小结：语义框架变化连续统

总之，该语义框架变化分为领属权、自由权、名誉权和处置权转移四个阶

段。一、二、四阶段的语义框架分别与双及物、使役、被动句式匹配，形成稳

定的双及物构式、使役构式、被动构式。

四期语义框架的特征比较如下：

四期语义框架及其匹配构式的演进阶段的连续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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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语义框架与句法形式的互动：被动构式共同的语法化过程

发展模式只是理想模型。三种构式只是被动构式发展过程中的短暂阶段。

实际过程则包含许多细小步骤，复杂得多。（Andersen 1989：14；Hopper & 

Traugott 2003：51）本节就讨论细小步骤。

这些细小变化表现为语义框架与句法形式的互动、交逐渐进发展。构式语

法化的实际常态是，形义以“匹配—不匹配—匹配—……—匹配”的循环方式，

争做或追赶领先方，渐进、单向地变化，直到形成被动构式。

4.1“为”类被动构式形义互动渐变过程的重构（reconstruction）

从历史文献看，“为”类各阶段主要在共时层次（layering）中，不易分历时

阶段。即便如此，语法化有单向性，可重构历史次序。（Hopper & Traugott 

2003：138）据“教”类、“给”类构式语法化单向性，本文为“为”类被动构式语法

化构拟历史顺序。

a. 第一阶段（双及物构式）：商，“领属权转移”，双及物句式：

（29）乙丑卜彭贞：其为祖丁门于宾。（�殷墟文字甲编� 2769片，见林序

达 2009：519）

（30）齐侯将为臧纥田。（�左传ㆍ襄公二十三年�）

（31）且君尝为晋君赐矣。（�左传ㆍ僖公三十年�）

西周，（名词2是代词“之”10)）。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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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取彼狐狸，为公子裘。（�诗经ㆍ豳风ㆍ七月�）

（33）慎为之名（铭），元器其旧，哉公眉寿。（�邾公华钟�）

（34）使尽之，而为之箪食与肉，置诸橐以与之。（�左传ㆍ宣公二年�）

（35）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左传ㆍ隐公元年�）

（36）季氏介其鶏，郈氏为之金距。（�左传ㆍ昭公二十五年�）

（37）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论语ㆍ先进�）

（38）厚为之礼而归之。（�左传ㆍ成公十年�）

春秋，（名词3是抽象概念）。如：

（39）吾欲为君谥，使子孙知之。（�左传ㆍ定公元年�）

（40）着之话言，为之律度（�左传ㆍ文公六年�）

（41）天予不取，反为之灾。（�国语ㆍ越语下�）

春秋，“自身领属权转移”，（名词3和名词1同指，官名职位）。如：

（42）子颓有宠，蔿国为之师。（�左传ㆍ庄公二十年�）

（43）王犯尝为之宰。（�左传ㆍ哀公八年�）

（44）铎遏寇为上军尉，籍偃为之司马，使训卒乘，亲以听命。（�左传ㆍ

成公十八年�）

（45）谁为之贰？（�国语ㆍ鲁语下�）

（46）且为二君嬖，淫也。（�左传ㆍ文公六年�）

（47）隐民多取食焉，为之徒者众矣。（�左传ㆍ昭公二十五年�）

（48）诸侯苟忧之，将以为之质。（�左传ㆍ定公六年�）

b. 第二阶段：“领属权转移”，“双及物/被动”歧解句式（名词1+为+名词

2+获得义名动兼类词）：

（49）不然，必为吴禽。（�左传ㆍ襄公二十五年�）

（50）止，将为三军获；不止，将取其衷。（�左传ㆍ襄公十八年�）

（51）鶏其惮为人用乎！（�左传ㆍ昭公二十二年�）

10) 何乐士（1980）、殷国光（1984）等认为，先秦汉语代词“之”和“其”用法有区别。“之”

不能用于领格。“动之名”结构是双宾语结构。本文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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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庄子ㆍ列

御寇�）

（53）此乃言之所以为陛下禽也。（�史记ㆍ淮阴侯传�）

（54）吾属今为之虏矣。（�史记ㆍ项羽本纪�）

（55）以虚应实，必为之禽。（�淮南子ㆍ兵略训�）

“禽（擒）”“获”“虏”“食”“用”等是获得义名动兼类词。

c. 第三阶段（使役构式）：“自由权转移”，使役句式（多为心理动词）：

（56）井渫不食，为我心恻11)。（�周易ㆍ井�）

春秋增多。如：

（57）为后世之见之也。（�国语ㆍ晋语八�）12)

（58）其为后世昭前之令闻也。（�国语ㆍ鲁语上�）

（59）教之 �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

教之 �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

教之 �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国语ㆍ楚语上�）13)

（60）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阮籍 �咏怀ㆍ三九�）

d. 第四阶段：“名誉权转移”，“双及物/使役/被动”歧解句式（名词1+为+

名词2+心理评价义名动兼类词）：

“权利接受者不利”，“双及物/使役”句式（“羞、患、忧、戮14)”等）。如：

11) 王弼注：“为，使。”

12) 韦昭注：“为，使。”下一例句注同。

13) 此三句的下文即是：

（a）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

教之 �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

教之 �令�，使访物官；

教之 �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

教之 �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国语ㆍ楚语上�）

可见，“为”和“使”处于相同的句法位置上，它们的语义和功能相同。该构式是“为”类使

役构式。

14) 此“戮”为辱义。上古汉语中，有些“戮”读为“僇”，“辱”义，不是“杀”义。如，�墨子ㆍ所

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戮。”身已死，不可能再被杀。天下所有人不可能都杀他，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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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尔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为天子羞。

（�国语ㆍ齐语�）

（62）秋，乐大心从之，大为宋患，宠向魋故也。（�左传ㆍ定公十一

年�）

（63）令彼在齐，则必长为鲁国忧矣。（�国语ㆍ齐语�）

（64）以辱社稷，为大夫忧。（�左传ㆍ襄公十三年�）

（65）今君疾病，为诸侯忧。（�左传ㆍ昭公二十年�）15)

（66）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16)（�孟子ㆍ离娄下�）

“权利接受者有利”，“双及物/被动”句式（“笑、戮、载”等）。如：

（67）若不可，必为诸侯笑。战而取笑诸侯，不可谓武17)。（�国语ㆍ晋语

三�）

（68）故国残身死，为天下戮。（�墨子ㆍ所染�）

（69）赖富而民怨，乱国而身殆，惧为诸侯载，不克常也。（�国语ㆍ晋语

二�）

（70）卒为三家笑。（�战国策� 卷七）

可以都侮辱他。“戮”的对象只能是死后之名誉，“戮”即为“辱”义。“戮”一本作“僇”。

“僇”是。此句“戮”为“辱”义。又如，�春秋公羊传ㆍ庄公32�：“公子从吾言而不饮此，则

必可以无为天下戮笑。”又如，�史记ㆍ鲁仲连传�：“为天下戮笑。”“戮”与“笑”当是同一

范畴的评价行为动词，不是杀戮行为动词。又如，�左传ㆍ成公3�：“君为妇人之笑辱

也。”“戮笑”与“笑辱”语义、句法功能相同。又如，�史记ㆍ蔡泽传�：“故天下以其君父

为戮辱而怜其臣子。”又如，今本“妻子为戮”（�国语ㆍ越语下�）亦当作“妻子为僇”为

长，指妻子和孩子受辱，不是妻子和孩子被杀。总之，上古汉语的“戮”有“杀”义（读为

本字）与“辱”义（读为“僇”字）两种，字亦不同，今已混写为“为戮”，意义也难辨；以

上举例的“戮”均是“辱”义。

其实，“戮”的“辱”义符合历史发展线索。因为先秦有“大戮”之刑，指陈尸示众，先杀死人

再侮辱人。所以，“大戮”的本义同时有“杀”义和“辱”义。如，“从栾氏者为大戮施”（�国语

ㆍ晋语八�）、“不从君者为大戮”（�国语ㆍ晋语八�）、“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荀

子ㆍ王霸�）后来，部分“戮”引申为只有“辱”义。

15) 为，使。以上两例均见 �经词衍释� 卷二“为”条。

16) 为，使。戮，辱。见 �经词衍释� 卷二“为”条。

17) 此“取笑”为使动用法。如果理解“为诸侯笑”与“取笑诸侯”同义，那么，“为”可理解为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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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吾恐其为天下笑。（�庄子ㆍ徐无鬼�）

e. 第五阶段：“处置权转移”，“双及物/使役/被动”歧解句式（非人名词1，

行为义名动兼类词）：

（72）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ㆍ天下�）

（73）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吕氏春秋ㆍ慎势�）

如例（72），语义框架是“道术”的处置权转移给“天下”，让天下人来分

裂。句式则既可以分析为双宾语句，表示“道术给天下人作为分裂物”；又可以

分析为使役句，表示“道术让天下人分裂”；还可以分析为被动句式，表示“道术

被天下人分裂”。

f. 第六阶段（被动构式）：战国后期，“处置权转移”，被动句式（动词标

记“所/之/见”）：

（74）夫直议者不为人所容，无所容则危身。（�韩非子ㆍ外储说左下�）

（75）烈士将为天下见善矣，未足以活身。（�庄子ㆍ至乐�）

（76）有制人者，有为人之所制者。（�管子ㆍ枢言�）

（77）此为先王之所舍也。（�吕氏春秋ㆍ分职�）

西汉增多，（行为动词）。如：

（78）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而匈奴生得广，广后得亡归。（�史记ㆍ匈

奴列传�）

（79）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史记ㆍ秦始皇本

纪�）

（80）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史记ㆍ封禅书�）

（81）悲仁人之尽节兮，反为小人之所贼。（贾谊 �惜誓�）

4.2 “教”类被动构式的形义互动渐变过程

a. 第一阶段（双及物构式）：春秋18)，“领属权转移”，双及物句式：

18) 时代指不早于，用例包括后代，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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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19)。（�左传ㆍ隐公三年�）

（83）教民以务。（�左传ㆍ昭公六年�）

b. 第二阶段：春秋，“领属权/20)自由权转移”, “双及物/使役”歧解句式21)

（名词1+教+名词2+谓词性结构）：

（84）教之战陈，教之叛楚。（�左传ㆍ成公七年�）

（85）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墨子ㆍ非儒�）

“教臣杀君”，既可以理解为双及物句，领属权转移框架，表示“给予臣杀君

的能力”，也可以理解为使役句，自由权转移框架，表示“致使臣去杀君”。

c. 第三阶段（使役构式）：魏晋，“自由权转移”，使役句式：

魏晋，“自由权主动转移”。如：

（86）公教人啖一口也，复何疑？（�世说新语ㆍ捷语�）

（87）未教游妓折, 乍听早莺喧。（曹著 �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园花发�)

（88）又教我诛诸元，我今杀之。（�北齐书ㆍ崔暹高德政崔昂列传�）

（89）若教靖节先生见，不肯更吟归去来。（赵嘏 �赠桐乡丞�）

（90） 愿为化得红绶带，许教双凤一时衔。（李商隐 �饮席代官妓赠两从事�）

唐，（名词2提到句首）。如：

（91）女郎使闻周氏教，儿还教念百家诗。（�敦煌变文集ㆍ左街僧录大师

压座文�）

（92）炉中莫使无残火，笼里休教暗烛灯。（�敦煌变文集ㆍ妙法莲华经讲

经文�）

19) 杨伯峻、何乐士（1992：634）认为这种句式中的“以”是不必要的，仅是为了凑足音

节。本文把这种句式仍然归为双及物句式。

20) 本文图表中的“——”表示同上阶段。“/”表示两可分析，包括语义框架的歧义和句法形式

的歧解。

21) 这种歧解句式，相当于宋玉柱（1981：58-67）说的“准双宾语句”第一类。宋文还从现

代汉语共时层面比较了准双宾语句（相当于本文的“双及物/使役”歧解句式）与双宾语句

（相当于本文的双及物句式）、兼语句（相当于本文的使役句式）的相似之处和细微区

别。本文从历史发展角度肯定了宋文对三者的共时比较，幷以“教”字句的发展为例，进

一步说明三者间存在“双宾语句>准双宾语句>兼语句”（本文表述为“双及物句式>双及物

/使役歧解句式>使役句式”）连续统的历史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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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名词3提到句首22)）。如：

（93）晨昏早遣妻儿起，酒食先教父母尝。（�敦煌变文集ㆍ故园鉴大师二

十四孝押座文�）

（94）宝座令余何处得，莲台教朕那边求。(�敦煌变文集ㆍ妙法莲华经讲

经文�)

（95）军书羽檄教谁录，帝命王言待我成。（徐夤 �咏笔�）

（96）棹遣秃头奴子拨，茶教纤手侍儿煎。(白居易 �池上逐凉ㆍ之二�)

（97）泉遣狙公护，果教辉子供。(皮日休 �奉和鲁望四明山九题�)

唐，“自由权被动转移”。23)如：

（98）但使龙城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 �出塞�）

（99）回无斜影教僧踏，免有闲枝引鹤酒。（皮日休 �题瓦棺寺真上人院

矮桧�）

d. 第四阶段：初唐，“名誉权转移”，使役句式（名词1+否定副词+教+名

词2+评价动词+名词1）24)：

（100）五月贩鲜鱼，莫教人笑汝。（�寒山诗ㆍ养子�）

（101）来岁公田多种黍，莫教黄菊笑杨朱。（刘商 �重阳日寄上饶李明

府�）

（102）免教尘世士，诮笑上天人。（张继先 �临江仙�）

（103）把酒共留春，莫教花笑人。（张元干 �菩萨蛮�）

22) 这两类句式的名词2、名词3提到句首，似乎它们已不属于使役句式。但是，严格来讲，

它们属于书面语句法成分的临时移位，是临时性的语序变换造成的。当时口语中，这二

种句式很不常见。所以，本文把它们看成特殊语体中使役句式的临时变体，仍归为使役

句式。

23) 学者已经注意到使役句可以进一步细分，只有弱程度使役义的使役句才能发展为被动

句。（刘永耕 2000；冯春田2000；洪波等 2005）如，洪文把使役义分为高强度、中

强度、低强度三种，只有容让型的弱强度的使役句才可以发展被动句。本文同意，幷把

容让型理解为自由权的被动转移，归为自由权转移语义框架的次类。自由权被动转移框

架容易发展为名誉权转移框架、处置权转移框架，最终发展为被动构式。

24) 该使役句式与语义框架不匹配，因为使役句的名词3和名词1同指，权利转移者（被评价

者）很不自然地用使役句式中的两个名词（名词1和名词3）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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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肯定句）。如：

（104）山中饮，从教笑我，白首醉模糊。25)（周紫芝 �潇湘夜雨�）

（105）不知替你顶了多少瞎缸，教人背地好不说我。（�金瓶梅� 第二十

一回）

明代，（带完成体标记）。如：

（106）今日教人下落了我恁一顿。（�金瓶梅� 第二十三回）

（107）我教这孩子们笑杀我了。（�醒世因缘传� 第四十五回）

“杨朱”、“上天人”、“人”、“汝”、“我”等复指名词1。

e. 第五阶段：元，“名誉权转移”26)，被动句式：

（108）懒共贤争，从教他笑，如此只如此。（朱敦儒 �念奴娇�）

元代增多。如：

（109）我这里着眼偷瞧，教人耻笑。（�元曲选ㆍ争报恩�）

（110）休教外人耻笑。（�水浒传� 第五十一回）

f. 第六阶段（被动构式）：明，“处置权转移”，被动句式（非生命的名词2) :

（111）见说上林无此树，只教桃柳占年芳。(白居易 �石榴树�，引自蒋绍

愚 2002，下同)

（112）总得苔遮犹慰意，若教泥污更伤心。（韩偓 �惜花�）

明代成熟，与被字句式对偶。如：

（113）狂客被歌酒迷，好花教风雨僝。（朱有敦 �黑旋风仗义疏财�）

25) 唐代，动词“从”有任凭义，如“为月窗从破，因诗壁重泥”（项斯 �题令狐处士溪居�）。因

为这种“从”与“教”的语义、功能相同，所以，宋代，“从”“教”连用，进入这种名誉权转

移框架的使役句式。如例句。又如，“从教纤媚笑床空”（陈克 �鹧鸪天�）、“莫教人道

富，从他人笑贫”（北宋话本 �宋朝事实�）。宋代，“从教”还进入这种名誉权转移框架

的被动句式，见第五阶段的例（35）。但是“从”没有像“教”那样在构式中语法化为被动

标记，这值得进一步研究。

26) 只有名誉权被动转移框架和被动句式才发展为被动构式。明代，有少量名誉权主动转移

的语义框架，与之配对的也被动句式，表示名词1故意遭受名词2的贬低。这种语义框架

和句法形式不发展为被动构式。如：

（a）你休笑我，我自有法度，教你们大笑一场，回来多把利物赏你。（�水浒传� 第七

十四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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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九重天谣，休教丹风衔来：一片野心，己被自云留住。（�喻世明

言� 卷十四）

4.3 “给”类被动构式的形义互动渐变过程

a. 第一阶段（双及物构式）：战国，“领属权转移”，双及物句式：

（115）孟尝君使人给其食用，无使乏。（�战国策ㆍ齐策四�）

（116）我尽出善马，恣所取，而给汉军食。（�史记ㆍ大宛传�）

（117）给辽母舆车，及兵马送辽家诣屯，敕辽母至，导从出迎。（�三国

志ㆍ魏志ㆍ张辽传�）

南北朝，（省名词2）。如：

（118）或丐贫穷，给与禽兽。（�贤愚经ㆍ海神难问船人缘品�）

（119）您也不是个买剑人，咱这剑也不卖归您。（�五代史平话ㆍ周史平

话� 卷上）27)

（120）把原带去银一百二十两尽行给我。（�型世言� 第三十五回）

b. 第二阶段：宋，“领属权转移”，使役句式（名词1+给+名词2+获得义动

词28)+名词3）：

（121）左右蒙圣旨，将皇后尸首埋。给皇后腕上带着琼瑶宝钏，咸皆埋

了。（�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见志村良治 1984）

例（121）中，“琼瑶宝钏”是名词3，其领属权转移给了名词2“皇后之

腕”。“带”是具有获得效力的动词，取得了领属权。

（靠多种使役句式的语用变体来求得与“领属权转移”框架的匹配，细分如下）

c. 第三阶段：宋元，“领属权转移”，使役句式变体（名词1+[把/将/携带义

27) 见志村良治（1984）、蒋绍愚（2002）。“给”作“归”，“归”的语义特征更显示了构式的

领属权转移的框架特征，更说明了本文假设的“给”类被动构式语法化来源为“权利转移”

构式的合理性。下文的“给”作“馈”，也是这样。

28) 获得义动词包括使用工具义动词，因为领属权包括使用权。获得义动词如下文的“带”

“吃”“喝”“做”“领取”“收管”“回缴”“看（看守义）”“看见”“支使”“支用”“使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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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名词3+给+名词2+获得义动词），语用强调名词1的主导地位，审判语

境：

（122）着将贼人家产一半没入官，一半给与王氏养赡终身。（南宋话本 

�错斩崔宁�）

（123）您且在此闲耍几时，却讨个生活归您做。（�五代史平话ㆍ汉史平

话� 卷上）

（124）据张应卯财产一半没官，一半给付苦主家属收管。（�元典章ㆍ倚

势抹死县尹�）

（125）大尹已将行乐园取去遗笔，重新裱过，给还梅氏收领。（�喻世明

言� 卷十）

（126）布四百匹追出，仍给铺户取价还库。（�喻世明言� 卷二）

（127）批仰清河县委官将太监住宅二所、庄田一处，估价变卖，分给花子

由等三人回缴。（�金瓶梅� 第十四回）

（128）还是捧茶给老爷吃。（�儒林外史� 第二十二回）

（129）贾母忙拿出几个小杌子来，给赖大母亲等几个高年有体面的妈妈坐

了。（�红楼梦� 第四十三回）

（130） 正经更还坐不上来，又弄个贼来给我们看。（�红楼梦� 第六十一回）

清，（省名词3）。如：

（131）宝玉未必吃了，拿去给我孙子吃罢。（�红楼梦� 第八回）

（132）便不叫他起来，自己端着给他就枕上吃了。（�红楼梦� 第二十四

回）

（133）明儿有人去，就顺路给那边舅奶奶带了去。（�红楼梦� 第二十七

回）

（134）赶天亮就有才好，千万别给老太太、太太知道。（�红楼梦� 第五

十二回）

（135）我的一件梯己，收到如今，没给宝玉看见过。（�红楼梦� 第四十

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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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名词3=名词1，即：名词1/3+给+名词2+获得义动词）。如：

（136）我不像你这等怕死贪生，甘心卑污苟贱，给那恶僧支使。（�儿女

英雄传� 第七回）

（137）就是天，也是给气运使唤着。（�儿女英雄传� 第三回）

d. 第四阶段：明，“领属权转移”，使役句式变体（名词1+给/馈+[名词2] 

+名词3+获得义动词），语用抬高名词1、强调名词3、贬低名词2：

（138）那饭，一日三顿家馈他饱饭吃。（�朴通事谚解�）

（139）草棍拌馈怹些料水吃。（�朴通事谚解�）

（140）每日给工银二钱支用。（�封神演义� 第二十三回）

（141）给了你一口酒喝，葬送的我挨了两天骂！（�红楼梦� 第八回）

（142）给你口药酒儿喝，叫你糊里糊涂的死了，就完了事了。（�儿女英

雄传� 第五回）

例（140）中，“工”是名词2，“银二钱”是名词3。“支用”是具有获得（使

用）义。

e. 第五阶段：清，“领属权转移”，使役句式变体（名词2 +给+获得义动

词+名词3）：

（143）不信，瞧我这袖子，也给弄了那么一块。（�红楼梦� 第三十八

回）

例（143）中，“袖子”是名词2，它不幸被未知的名词1转移给了名词3“胭

脂”的领属权，获得了不好的胭脂（即获得胭脂后袖子脏了）。“弄”，弄到，获

得义。

f. 第六阶段（使役构式）：清，“自由权转移”，使役句式：

“自由权主动转移”。如：

（144）芳官连要洗头也不给他洗。（�红楼梦� 第五十九回）

“自由权被动转移”。如：

（145）因此开恩打发出去了，给他老子娘随便自己拣女婿去罢。（�红楼

梦� 第十八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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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第七阶段：清中期，“名誉权转移”，被动句式：

（146）如今请四姐收令，却要有这口字，休再给这丫头笑话。（�野叟曝

言ㆍ正字卷九�）

（147）不但我不好答应，也怕给别人笑话。（�八仙得道� 第四十四回）

（148）我们已经来了多时，骂也给你骂了，取笑也给你取笑了。（�九尾

龟� 第一七一回）

h. 第八阶段（被动构式）：清中期，“处置权转移”，被动句式（名词2是

物）

（149）那些没丢的，也给海水打滥了。（�百姓官话�，引自蒋绍愚 2002，

下同）

（150）寡剩的几担豆子没丢吊，也给海水打滥上霉了。

（151）里头原是给雨打湿了的。

4.4 小结：形义互动、交逐渐变过程的连续统

以上分析的三种被动构式的形义互动、交逐渐进的动态过程可以用图表的

方式清晰地概括如下：（“——”表示同前一阶段）

（152）构拟的“为”类被动构式的形义互动渐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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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教”类被动构式的形义互动渐进过程：

（154）“给”类被动构式的形义互动渐进过程：

六、形义互动体现语法化规律

从构式语法化兼顾形义角度看，我们不但可以发现，“为”、“教”、“给”三

种被动构式的发展具有以往光从句法角度不易观察到的共同特征——形义互

动，实是一种被动构式的发展，而且可以发现光从句法角度不易观察的普遍语

法化规律和构式语法化规律。试举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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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形义互动体现的一般语法化规律29)

从宏观形义关系、语义层面、语用层面和语境层面四方面说明。

第一，意义与形式动态协同发展。（Bybee, Perkins and Pagliuca 1994：

20）

首先，动态协同发展指：形义常不匹配，常不同步，一般出现“形变滞后”

和“意义滞留”两种；滞后方会追赶先进方，以求形义再次匹配，形成稳定构

式；形式与意义交替领先前进；形义共时的不匹配与形义历时的交逐发展互为

因果；语法化在形义“匹配—不匹配—匹配—……—匹配”的渐变过程中进行。

例如，战国时期，“给”类构式形义匹配，形义发展平步，形成双及物构

式。宋代，句法上，名词1和名词3间插入了获得义动词，于是，在语义框架不

变的情况下，句式率先发展为使役句式，意义滞留为领属权转移框架，形义不

匹配，形义发展不同步。这使得语义在清代发展为与使役句式匹配的自由权转

移框架，形义再次匹配，发展再次同步。

又如，初唐，在句式不变的情况下，“教”类语义框架率先发展为名誉权转

移，形式滞后为使役句式，形义不匹配，形义发展不同步。这使得句法形式在

元代发展为与名誉权框架更适应（但不是匹配）的被动句式。这样，名誉权框

架反而滞后于被动句式，形义仍不匹配。于是，在句式不变的情况下，语义框

架在明代发展为处置权框架，形义再次匹配，形成典型、稳定的被动构式。

其次，语义框架的变化更加清晰、固定，对句法形式变化的影响更强。每

一种语义框架变化容易区分先后阶段，而句法形式变化更曲折、多样、隐晦；

在形义不匹配同步的情况下，句法成分仍受语义框架制约。例如，宋代，“给”

类双及物句式率先发展为使役句式，但是框架仍然是领属权转移，所以，使役

句式的动词限定为获得义动词。之后，虽然使役句式变化频繁、变体众多，但

29) 前辈学者有详细的语法化一般规律的介绍。（见Hopper 1991；Hopper & Traugott 

2003:2；沈家煊 1994；等）光从句法角度研究被动式语法化，我们比较容易地可以发

现其语法化过程体现了渐变性、单向性、主体词隐喻扩展等普遍规律。本文省略这些已

经揭示过的、明显的规律，主要讨论形义互动过程才体现出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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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框架不变，动词仍然限定为获得义动词，直到框架变化为自由权转移。

总之，在语法化过程中，形式与意义总是相互作用、协同发展。

第二，泛化。泛化是语法化前期的重要特征。（Hopper & Traugott 2003：

101）泛化特征在在此体现为两点：多义性和单向性。

首先，泛化可以部分地被看成为一个形式增加多义性的过程。被动构式发

展的一形多义体现为，形式滞后导致新框架义与旧框架义仍由一种旧句式表

达。例如，初唐，“教”字使役构式的语义框架演变为名誉权转移，但是句式仍

然是使役句式。所以，当时的“教”字使役句式既表示自由权转移又表示新发展

出的名誉权转移框架，具有了泛化的多义性。又如，清代，“给”字使役构式的

语义框架演变为自由权转移，但是句式仍然是使役句式。所以，当时的“教”字

使役句式既表示领属权转移又表示新发展出的自由权转移框架，具有了泛化的

多义性。

其次，虽然在被动构式语法化中的意义抽象化（同上书：101）体现得不

明显，即，四种语义框架的更新没有十分明显的由具体到抽象的变化，但是，

意义所经历的语法化受明显制约，体现为语义变化的单向性，后者才是泛化的

主要特征。（同上书：101）

第三，语用可推理性。语法化过程中的意义变化常常遵循推理的规律。

（Hopper & Traugott 2003：3）语用推理也被看成是语法化背后的动因。

（同上书：71-98）本文侧重说明前者。用前三种语义框架可以推理出第四种语

义框架，符合逻辑推理：

（155）前提：如果谁有能力对某人或某物进行实际处置，那么他一般先要

占有该人或该物，又具有行动的自由权（生理正常），又有能力对

该人或物进行合理评价（心理正常）；

事实：他已占有该人或物，已具有行动的自由权，已可以对该人或

物进行评价；

推论：他很可能有能力对该人或物进行实际上的处置。

也就是说，用较低权利的行使能力来推理较高权利的行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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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前提：如果谁有能力行使较高权利，那么他就有能力行使较低的权

利。

事实：他已经能够行使较低权利。

推论：他很可能有能力行使较高权利。

用前提（Law）和事实（Result）来推理出结论（Case），是“回溯推理”

或叫“估推”（abduction）这种推理是错误的，但是对语法化有重要意义。

（Hopper & Traugott 2003：41-43；沈家煊 2009）用前三种语义框架可以

估推出第四种语义框架，时间先后关系有了逻辑先后关系的合理解释。

第四，语法化在特殊语境中发生。语言单位一般只在特殊、局部语境中发

生语法化。（同上书：2, 76, 100）。所以，要着力从语境上寻找被动构式产生

的条件30)。本文的研究表明，该被动构式语法化的必要语境条件是对权利转移

者来说的消极、不幸语境31)，简单地说，情境中的权利转移者不自愿且权利接

受者受益。该种消极不幸语境对构式的形式与意义均有作用，其作用体现在两

方面。

首先，三类被动构式产生之前均需要经历名誉权转移框架这一阶段。而一

般地，名誉权转移框架正符合这一语境，即权利转移者不自愿且接受者受益，

而之前的领属权或自由权转移框架均未有这种语境限制。

30) 前辈学者一直寻找使役句转变为被动句的条件，但大都不是从语境上找的，而是从语

义、句法上找的。以“教”字句为例。太田辰夫（2003[1958]）归纳为三个条件：1. 名

词2所表达的事物不具有意志；2. 句子表示某种结果的感觉；3. 句式与“禁止”义副词配

合。蒋绍愚（1994）归纳为两个句法条件：1. 使役动词前没有名词出现；2. 使役动词

后是及物的动词或动词词组，且表示被动，幷表示某一情况的实现。蒋绍愚（2002）进

一步归纳使役句向被动句的转变为语法功能扩展，句法条件有二：1. 句首的受事可以理

解为话题也可以理解为主语；2. “教”后的名词由有生命者扩展到无生命者。蒋绍愚

（2004）对句法条件再补充：受事主语句的发展。江蓝生（1999）则把句法条件归纳为

三条：1. 主语为受事；2. 使役动词后的情况是已经实现的；3. 谓语动词时及物的。本

文则试图从语境角度寻找被动构式形成的更原初的必要条件。

31) 王力（1957）较早注意到被动式表示不幸或者不愉快，以“为”式和“被”式为例。但是，

王文还不曾探讨这种不幸、不愉快的用法的语境根源，也没有把消极语境强调为被动式

产生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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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特定语境出现与否，影响着句式能否易被歧解为被动句式。以“为”

式为例。一般地，“为”类领属权转移者自愿，接受者受益，句式不可歧解为被

动句式，见第一阶段；如果语境中转移者不自愿，那么句式就能被歧解为被动

句式，见第二阶段，如例（49-55）。与此相反，一般地，“为”类名誉权转移者

不自愿，接受者受益，句式可歧解为被动句式，见第四阶段，如例（67-71）；

如果语境中转移者不自愿而接受者不但不受益反而受劳，那么句式不可被歧解

为被动句式，见第四阶段，如例（61-66）。

总之，特殊语境提供了形义互动式语法化的必要环境，体现了语法化的一

般特征。

5.2 形义互动体现的构式语法化规律32)

前三点讲构式语法化过程，第四点讲其机制，第五点讲其与词汇语法化的

关系。

第一，构式图式性加强。构式语法化可以简单地看成图式性的巩固和增

强。（Bybee 2003；Trousdale 2005）图式性增强表现为构式等级体系的建立

与完善。Traugott（2008：243）设立了一个构式的等级层次体系框架。各层次

相互关联，形成构式架构。

层次分为：

a. 宏观构式：最高层次的图式构式。如双及物构式、被动构式等。

b. 中介构式：行为相近的构式集。如本文归纳推测的“为/教/给”类被动构

式、“被”类被动构式、“见”类被动构式。它们同归属宏观构式中的“被动构式”。

“为/教/给”类被动构式由受事充当主语，被动标记后接施事，施事之后接动词，

32) 构式语法化的规律的前人已有研究。（参见Traugott 2008）如，Langacker（2003）

认为构式研究要考虑三方面影响因素：普遍性（图式性、抽象性）、能产性（包括类型

的和实例的）、可分解性（可预测性）。（见Traugott 2008：254）简单地说，构式的

语法化遵循单向性原则，变得越来越抽象、普遍、难分解和巩固。（同上：264）本文

主要选取形义互动过程体现出的构式语法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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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是行为相近的一个构式集。

c. 微观构式：个别的构式类型。如本文中可以作为抽象类型结构的“为”类

被动构式、“教”类被动构式、“给”类被动构式。它们同属中介构式中的“为/教/

给”类被动构式。

d. 构体：经过验证微观构式的实例，是创新的场所。如经过论证的在 �史

记ㆍ匈奴列传� “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中的“为胡所败”、在贾谊 �惜誓� “悲

仁人之尽节兮，反为小人之所贼”中的“反为小人之所贼”。它们同属微观构式中

的“为”类被动构式。又如，韩偓 �惜花� “若教泥污更伤心”中的“教泥污”、朱有

敦 �黑旋风仗义疏财� “狂客被歌酒迷，好花教风雨僝”中的“好花教风雨僝”。它

们归属于微观构式中的“教”类被动构式。

构式的语法化，就是由宏观构式、中介构式、微观构式、构体一起组成的

一个构式等级层次系统的巩固、完善过程。（Traugott 2008：253）“为/教/

给”类被动构式的形义互动语法化也体现这一点。“为”、“教”、“给”三个被动构

式是一种中介构式的三个微观构式。随着微观构式的不断以形义互动的方式产

生，构式的层次系统越来越巩固、丰富，构式语法化成果不断巩固。

第二，构式能产性增强。能产性表现为实例能产性和类别能产性，主要指

后者。（Langacker 2003；Traugott 2008：253）例如，该被动构式的微观构

式种类不断累积、增加。又如，每一种微观构式的语法化过程中，名词、动词

的的种类随着语义框架的变化而不断扩展，能产性增强。

第三，构式难分解性增强。形义互动中，语义表达的事件越紧密，为此而

编码的语法形式也越紧密而难分解。（Givon 1990：826）被动构式语法化过

程中的这种语言象似性与形义互动性是一致的，使得构式越来越难以分解组成

成分，整体性增强。

一方面，被动构式的语义框架越来越紧密：从论元数量上说，论元逐渐从

领属权框架的三个减少到名誉权和处置权框架的两个，两者的关系一般比三者

的关系紧密；从权利转移者和接受者的角色关系上说，关系从领属权框架的传

递到自由权框架的授意，再到名誉权框架的评价，再到处置权框架的支配，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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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论元的事件参与度、交互度越来越高。

另方面，形义互动使得句式也随着语义框架而越来越紧密：从双及物构式

的双及物句式渐渐发展为使役构式的兼语句式，再渐渐发展为被动构式的简单

句式，越来越难以分解出独立的句法成分。

总之，形义互动语法化使得构式的难分解性增强，越来越成为紧密的一个

整体。

第四，构式语法化机制主要是类推。因为，构式的图式性、能产性、难分

解性的增强都需要吸引/类推出更多类构体、微观构式等，使得构式架构越来越

巩固。（同上书：255）大部分“新”结构的产生都以类推为基础。（Traugott 

2008：264）先产生的微观构式对后产生的微观构式具有吸引/类推作用；已有

的某一构式的语法化方式形成模式，对以后的该类构式的语法化方式具有激发

（cause）、示范作用。（Bergs & Dieward 2008：33-34）

例如，作为较早产生的该类构式，“为”类微观构式对后代“教”、“给”类等

微观构式的产生具有吸引/类推作用；前代微观构式的语义框架变化模式和形义

互动、交逐渐变的语法化过程形成模式、样板，对后代“教”、“给”类微观构式的

语法化具有激发、示范作用。

第五，构式压制现象。词项受构式压制（coercion）而被迫语法化，是构

式语法化的副产品。（Bergs & Diewald 2008：10；彭睿 2007）如，动词

“为、教、给”的语法化受构式的语义框架和句法形式的压制，随构式语法化而

被迫语法化为被动标记，是被动构式语法化的副产品。表现为：

首先，“为、教、给”普遍经历“给予>使令>忍让>被动”的意义和“给予动

词>使役动词>被动标记”的功能之间的互动交逐的单向变化，这与“双及物构式>

使役构式>被动构式”的语义框架和句式结构的互动交逐的单向变化是平行同步

的。

其次，“为、教、给”在该被动构式语法化过程中某些表现是独特的，是该

构式的语义框架和句法形式所赋予的临时意义和功能，在其他语法环境中不出

现。如，“为”作为给予义动词只是在该双及物构式中才临时具有，“为、给”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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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义和使役用法也只在该使役构式中才临时具有。

再次，从交际动因看，被动表达方式的实现主要依靠被动构式语法化，而

不是被动标记语法化。前者表现为语法范畴的不断显现、巩固和强化，被后者

表现为语法范畴的不断降类（decategorialization，Hopper & Traugott 2003 : 

106-118）和弱化：后者只是前者的辅助工具。

总之，动词“为、教、给”自身语义、功能条件符合被动构式语法化需求，

才能被核准进入构式参与语法化；一旦进入语法化中的构式，动词“为、教、

给”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构式形义的持续压制而被迫语法化为被动标记。

七、结论

本文站在构式语法化立场上，强调汉语构式语法化研究要兼顾形式与意

义，把握形义互动、交逐渐变的语法化路径。以此出发，我们能发现以往不易

发现的多种结构式发展的宏观共性和微观细节。本文就对“为”、“教”、“给”三类

被动构式的语法化过程从形义兼顾互动角度做梳理、比较和归纳，得到启发如

下：

1. 几种表现相似的结构发展尽管可能不同时代，但是可归为一类，看成一

个构式的几个微观构式，其语法化往往可归纳为同一个构式的语法化。

2. 各语法层面各自经历变化模式，相互联系，要平等研究。初步可观察句

法层和语义层，即形义。有的构式语法化表现出形义互动性。

形义互动表现为：共时上，形义不匹配而求匹配，形义匹配与不匹配的语

言单位幷存；历时发展上，形义发展不同步而求同步，形义交替着争做或追赶

领先方，渐变演进。共时与历时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形义不匹配推动了形义

交逐渐变发展，以求形义匹配；形义交逐变化又导致形义新一轮的不匹配；形

义双方在“匹配—不匹配—匹配—……—匹配”的循环过程中，沿单向渐进，最

终实现语法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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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层面的变化中，语义框架演变的模式往往更清晰；相反，句式演变虽

然与语义框架的变化方向大体匹配一致，但是，受到形义互动影响，句式演变

过程更复杂、曲折、有个性，更需耐心观察。如，三个被动构式的语义框架变

化明显遵循“领属权转移>自由权转移>名誉权转移>处置权转移”的模式。各句法

形式变化虽大致符合“双及物句式>……>使役句式>……>被动句式”路径，但复

杂各样。

4. 语法化规律与形义互动性不冲突，形义互动同时是构式语法化的表现和

推动力。

5. 受语用交际表达需要的驱动，形义互动式语法化的主要目标是能完成交

际表达的构式，不是虚词。词汇语法化只是构式语法化的辅助手段和副产品。

另外，形义互动式的构式语法化在汉语中是否普遍，汉语方言或其它语言

中是否存在这种语法化现象，形义互动语法化发生的动因又有哪些？这些问题

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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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mon Grammaticalization Route of Wei/Jiao/Gei Passive Construction

——The Characteristic of Form-Meaning Coevolution in Construction Grammaticalization

Shen Yu ㆍ Long Guof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Theory, emphasizing the 

coevolution and interaction of form and meaning of a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considers so-called three respective kinds of passive sentences as a single 

Passive Construction that undergoes the same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Specifical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icates phenomenon of 

form-meaning coevolu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n the one hand, there is a clear 

pattern of semantic change which includes four steps of rights-transferring: 

possession, freedom, reputation and disposi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similar 

syntax changes which interact with semantic change show more complex and 

differential characteristics. In a word, the form and meaning of the construction 

chase each other in order to be matched, resulting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Passive Construction. Furthermore, Form-Meaning Coevolution is a basic feature, 

also as a cause and a research method of construction grammaticalization. 

Key Words : Passive Construction, Historical Syntax, Construction Grammaticalization, 

Form-Meaning Co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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